
黑龙江省燃气协会：王鸿毅 （138 8032 5480）

202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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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北京市、天津市城市管理委，上

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委，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

现将《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

患判定标准》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23 年 9 月 21 日



第一条　为指导各地加强城镇燃气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防范重特大事故

发生，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燃气工程项

目规范》等标准规范，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所称重大隐患，是指燃气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①存在的危害

程度较大、②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 ③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隐患。

第三条　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镇燃气管理部门在开展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中，可依照本标准识别、认定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并依法依规督促燃气经

营者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及时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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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一）未取

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

事燃气经营活动，判

定为重大隐患。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　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
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
设施;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
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
培训并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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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第五条　申请燃气经营许可的，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
1.应与气源生产供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
2.燃气气源应符合国家城镇燃气气质有关标
准。
（三）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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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二）未建

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制度；（三）未建立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判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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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四）未制

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判定为重

大隐患;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第八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

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

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

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

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

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演练，并将演练情况报送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

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

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

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并将演练

情况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





12

第四条　（五）未建

立对燃气用户燃气设

施的定期安全检查制

度，判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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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
燃气,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七）燃气经营者未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
或者未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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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CJJ51-2016

4.7.1用户燃气设施应定期进行人户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商业用户、工业用户、采暖及制冷用户每年检查不得少于1次;
2 居民用户每两年检查不得少于1次。
...........
4.7.3定期人户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并应做好检查记录:
1 应确认用户燃气设施完好，安装应符合规范要求;
2 管道不应被擅自改动或作为其他电气设备的接地线使用，应无锈蚀、重物搭挂，连
接软管应安装牢固且不应超长及老化，阀门应完好有效;
3 不得有燃气泄漏;
4 用气设备、燃气燃烧器具前燃气压力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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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一）燃气

储罐未设置压力、罐

容或液位显示等监测

装置，或不具有超限

报警功能，判定为重

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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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二）燃气

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

设置防止系统压力参

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

断和放散装置，判定

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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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 51142-2015 
5.3.19 站内室外液化石油气管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 液相管道两阀门之间应设管道安全阀，高点应设置排气阀，低点应设置排污阀；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2021
4.2.7 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液相管道上相邻两个切断阀之间的封闭管道应设安全阀。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
燃气厂站安全
管理中，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
患

（二）燃气厂
站内设备和管
道未设置防止
系统压力参数
超过限值的自
动切断和放 
散装置； 

1. 天然气门站无超压切断装
置；
2. LPG的两个切断阀间无安全
阀及放散管；
3. LPG储罐的气相、液相管无
紧急切断阀；
4. CNG加气站的缓冲罐、排
污罐、回收罐、储气装置等
无安全阀；
5. LNG储罐的安全阀少于2个；

1. 安全阀下面的控制阀门无
铅封；
2. 放散管管口高度未高出距
其25m内的建构筑物2m以上，
或未高出地面10m；
2.  LPG企业工艺管道的放散
管的管口未高于地面2.5m；
3. 加气站企业的放散管未分
级设置；未设置阻火器；未
刷成红色；未高压地面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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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三）压缩

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和液化石油气装卸系

统未设置防止装卸用

管拉脱的联锁保护装

置，判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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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09-2021

第4.2.8条：压缩天然气、液

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

车在充装或卸车作业时，应

停靠在设有固定防撞装置的

固定车位处，并应采取防止

车辆移动的措施。装卸系统

应设置防止装卸用管拉脱的

联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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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溜车方向与径向一致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
燃气厂站安全
管理中，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
患

（三）压缩天然
气、液化天然气
和液化石油气装
卸系统未设置防
止装卸用管拉脱 
的联锁保护装置； 

LPG、LNG、CNG的
装卸系统无拉断阀

1.  LNG卸车管道的拉断阀的方向与
溜车方向垂直；



第五条　（四）燃气厂站

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

的电气、仪表装置，不具

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

相对应的防爆性能，判定

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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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09-2021

第4.2.18条：燃气厂站内

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

电气、仪表装置，应具有

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

对应的防爆性能。



《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2014

2.0.12 爆炸危险区域hazardous area

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是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预防措

施的区域。

2.0.13 非爆炸危险区域non-hazardous arca

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数量不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预防措施的区域。

3.2.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划为非爆炸危险区域:

1. 没有释放源且不可能有可燃物质侵入的区域;

2.可燃物质可能出现的最高浓度不超过爆炸下限值的10%;

3.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明火的设备附近,或炽热部件的表面温度超过区域内可燃物质引燃温度的设备附近;

4. 在生产装置区外，露天或开敞设置的输送可燃物质的架空管道地带，但其阀门处按具体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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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雷电防护技术规范》

QX∕T 109-2021 

A.2.2 下列用电场所可划分为非爆炸危险区域：

a）没有释放源,且不可能有可燃气体侵人的区域;

b)可燃气体可能出现的最高浓度不超过爆炸下限

的10%的区域;

c)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明火的设备的附近区域，如

燃气锅炉房等。

站内露天设置的地上管道区域,但设阀门处按具体

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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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场所电气安全防爆规范》

AQ 3009-2007 

3.1 电气设备 ：系一切利用电能的设备的整体

或部分,如发电、输电、配电、蓄电、电测、调

节、变流、用电设备和电讯工程设备等。

3.3 爆炸性气体环境：在大气条件下,气体、蒸

气或雾状的可燃物质与空气形成混合物,点燃后，

燃烧将传至全部未燃烧混合物的环境。

3.5 危险场所：爆炸性气体环境或可燃性粉尘

环境大量出现或预期出现的数量足以要求对电

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施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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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场所电气安全防爆规范》

AQ 3009-2007 

7 危险场所防爆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维护

7.1 检查要求

7.1.1 通则

       为使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的点燃危险减至最小，在装置和设备投入运行之前、工程竣工

交接验收时,应对它们进行初始检查：为保证电气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可在危险场所长期使用，

应进行连续监督和定期检查。检查项目见表10~表18的相应条款。初始检查和定期检查应委

托具有防爆专业资质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进行，检查程序见附录A。

注;某些检查项目如果制造商已进行了同等的检査,并且安装过程不可能影响到被制造商检查过的那些零部件,就不要求全部的初

始检査。例如,不要求隔爆型电机内部隔爆间隙的初始详细检查,但是,为方便现场导线连接而拆下的接线盒盖在装配后直进行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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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在
燃气厂站安全
管理中，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重大隐
患

（四）燃气厂站
内设置在有爆炸
危险环境的电气、
仪表装置，不具
有与该区域爆 
炸危险等级相对
应的防爆性能； 

1. 爆炸危险Ⅰ区，未采用
Ga、Gb级别的电气设备；
2.  爆炸危险Ⅱ区，未采
用Ga、Gb或Gc级别的电
气设备；

1. 未做定期检验；
2. 防爆措施失效；
如：①套管管口未封堵、②使
用紧定管、③使用镀锌钢管螺
纹连接时，未使用电气专用的
树脂填充；
3. 仪表的金属外壳无静电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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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五）燃气厂站

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

达到爆炸下限20%的燃气

设施区域内或建（构）筑

物内，未设置固定式可燃

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判

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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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09-2021

第4.2.17条：燃气厂站内

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达

到爆炸下限20%的燃气设

施区域内或建(构)筑物内，

应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

度报警装置。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五条 

燃气经营者
在燃气厂站
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判
定为重大隐
患

（五）燃气
厂站内可燃
气体泄漏浓
度可能达到
爆炸下限 20% 
的燃气设施
区域内、
建（构）筑
物内，未设
置固定式可
燃气体浓度
报警装置。 

1. 天然气的用气房间的天棚处未
设置报警器；
2. 液化石油气用气房间或储存房
间的地面处未设置报警器；
3. 液化石油气储的卸车装置区、
储罐区等露天区域地面未设置报
警器；
4. 有人值守的天然气场站的撬装
设备内部的天棚处未设置报警器；
5. CNG、LNG加气站的加气机、
卸车装置等释放源正上方0.5-
2.0m范围内未设置报警器；

1. 天然气报警器探头距天棚大于
0.3m；
2. 室内报警器探头距释放源的水
平间距大于8m(多个7.5m)；距排
烟机的水平间距小于0.5m；
3. 报警器探头距释放源超过4m时，
未分层设置。
4. 液化石油气报警器探头位置距
地面大于0.3m；
5. 室内LPG报警器探头距释放源的
水平间距大于4m(多个3m)；
6. 露天区域LPG报警器探头距释放
源的水平间距大于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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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一）在中压及

以上地下燃气管线保护范

围内，建有占压管线的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判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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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
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5.1.6  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保护范围应根据输配系统的压力分级和周边环境条件
确定。最小保护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压和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0.5m范围内的区域；
     2  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1.5m范围内的区域；
     3  高压及高压以上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应为外缘周边5.0m范围内的区域。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
气管道和调压设
施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判定为重大
隐患： 

（一）在中压
及以上地下燃
气管线保护范
围内，建有占
压管线的建筑
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  

1.中压埋地燃气
管道两侧0.5m范
围内有建构筑物 ；
2.次高压埋地燃
气管道两侧1.5m
范围内有建构筑
物 ；

1. 与给水管道水平间距小于0.5m；
2. 与排水管道水平间距小于1.2m；
3. 与电力管道水平间距小于1.0m；
4. 与燃气管道水平间距小于0.4（0.5）m；
5. 与热力管沟水平间距小于1.5m；
6. 与街树管道水平间距小于0.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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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二）除确需穿过
且已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外，
输配管道在排水管（沟）、
供水管渠、热力管沟、电缆
沟、城市交通隧道、城市轨
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
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判定
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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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安委[2023]3号

 二、突出重点分领域集中攻坚

(三)深入排查整治“问题管网”等燃气输送配送安全风险和事

故隐患。

1.对燃气管道老化或带病运行、燃气管道被违规占压及穿越密闭空间等“问题管网”,

要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要落实好管控措施并限期整改到位,确保安全运行;

对燃气管道周边建设项目未落实燃气设施保护方案等,要立行立改，并依法严厉追究

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责任。(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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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第5.1.16条：输配管道不应在排水管（沟）、供水管渠、热力管沟、电缆沟、城市交通隧道、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当确需穿过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

措施。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
第6.3.8条  地下燃气管道从排水管(沟)、热力管沟、隧道及其他各种用途沟槽内穿过时，应

将燃气管道敷设于套管内。套管伸出构筑物外壁不应小于表6.3.3-1中燃气管道与该构筑物的
水平净距。套管两端应采用柔性的防腐、防水材料密封。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
气管道和调压设
施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判定为重大
隐患： 

（二）除确需穿过且已采
取有效防护措施外，输配
管道在排水管（沟）、供
水管渠、热力管沟、电缆
沟、城市交通隧道、城市
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
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   

1.埋地燃气管
道穿越密闭空
间未加套管；
2. 套管为非连
续的整体管材
的；

1.  穿越管段设置的套管为混凝土套管；
2.  穿越管段有接头；
3.  当无法避免产生接头时，PE管道未
使用电熔套筒；钢质管道的焊口未进行
100%探伤；
4. 穿越的管段的套管未设置检测管；
5. 钢质管道穿越密闭空间时，设置在套
管内的管段的防腐未提高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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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三）调压装
置未设置防止燃气出口
压力超过下游压力允许
值的安全保护措施，判
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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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第5.2.18条：调压系统出口压力设定值应保持

下游管道压力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调压装置

应设置防止燃气出口压力超过下游压力允许值

的安全保护装置。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

6.6.10  调压站(或调压箱或调压柜)的工艺设计

应符合下列要求：

5  在调压器燃气入口(或出口)处，应设防止燃

气出口压力过高的安全保护装置(当调压器本

身带有安全保护装置时可不设)。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
气管道和调压设
施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判定为重大
隐患： 

（三）调压装置
未设置防止燃气
出口压力超过下
游压力允许值的
安全保护措施。 

1. 调压箱内无超
压切断阀；
2. 调压柜内无超
压切断和超压放
散装置；

1. 调压箱与门窗水平间距小于1.5m；
2. 调压箱安装在窗下或阳台下；
3. 调压装置的保护范围（1.0m）内有占压；
4. 调压柜距建筑物外墙的安全间距小于4m；
5. 调压柜的安全放散管管口距地面的高度
小于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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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一）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
燃气；
（二）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
位充装的瓶装燃气；
（三）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
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判
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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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

(七)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

(八)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

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或者销售未经许可的

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的，依照国家有关气瓶安全监察的规定进行处罚。违反

本条例规定，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由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七条 

燃气经营者在气
瓶安全管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判定为重大
隐患： 

（一）擅自为非自有气瓶
充装燃气； 
（二）销售未经许可的充
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 
（三）销售充装单位擅自
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
燃气。  

1. 擅自为非自有气瓶
充装燃气超压切断阀；
2. 擅自为非自有气瓶
充装燃气；
3. 销售充装单位擅自
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
瓶装燃气

1. 气瓶护罩可追溯编码非
镂空的12位数字；
2. 气瓶护罩的二维码模糊
不清；
3. 护罩无设计年限、人员
密集区禁用等字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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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燃气经营
者供应不具有标准
要求警示性臭味燃
气的，判定为重大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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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安委[2023]3号

 二、突出重点分领域集中攻坚

(一)深入排查整治企业生产、充装、经营“问题气”等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2.对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未按规定对其供气范围内的管道进行巡查维护,未对管道燃气

加臭..........

5.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对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生产气质不达

标、无警示性臭味、非法掺混二甲醚等“问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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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第3.0.7条：燃气应具有当其泄漏到空气中并在发生危险之前，嗅觉正常的人可以

感知的警示性臭味。

 第3.0.8条：当供应的燃气不符合本规范第3.0.7条的规定时，应进行加臭。加臭剂

的最小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爆炸下限的20%时，应能察觉；

2有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对人体允许的有害浓度时，应能察觉；

3对于含一氧化碳有毒成分的燃气，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的体积分数达到0.02%时，

应能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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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
3.2.3  城镇燃气应具有可以察觉的臭味，燃气中加臭剂的最小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爆炸下限的20％时，应能察觉；
    2  有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对人体允许的有害浓度时，应能察觉；
条纹解释：
3.2.3 “应能察觉”的含义是指嗅觉能力一般的正常人，在空气-燃气混合物臭味强度达到2级时，
应能察觉空气中存在燃气。
       根据国内外加臭剂用量情况，对于爆炸下限为5％的天然气，取加臭剂用量不宜小于
20mg/m3。并以此作为推论，当不具备试验条件时，对于几种常见的无毒燃气，在空气中达
到爆炸下限的20％时应能察觉的加臭用量，不宜小于表4的规定，可做确定加臭剂用量的参考。
     2  对无毒燃气加臭剂的最小用量标准
    据国外资料介绍，空气中的四氢噻吩（THT）为0.08mg/m3时，可达到臭味强度2级的报
警浓度。以爆炸下限为5％的天然气为例，则5％×20％＝1％，相当于在天然气中应加THT 
8mg/m3，这是一个理论值。实际加入量应考虑管道长度、材质、腐蚀情况和天然气成分等因
素，取理论值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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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
GB 11174-2011

4.1 液化石油气应具有可以察觉的

臭味。为确保安全使用液化石油气，

当液化石油气无臭味或臭味不足时，

宜加入具有明显臭味的含硫化合物

配制的加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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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17

5.4 车用压缩天然气应具有可以察觉

的臭味。无臭味或臭味不足的天然气

应加臭。加臭剂的最小量应符合当天

然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爆炸下限的

20%浓度时，应能察觉。加臭剂常用

具有明显臭味的化合物配制。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八条 

燃气经营者供应
不具有标准要求
警示性臭味燃气
的，判定为重大
隐患

 燃气经营者供
应不具有标准要
求警示性臭味燃
气的。

1. 天然气加臭量不足；
2. 液化石油气加臭量不足；
3. 压缩天然气子站未加臭；

1. 检测设备时便携式C4H8S检测仪；
2. 管网末端的检测点无覆盖性；
3. 液化石油气充装企业未进行加臭
且未检测，无质量检测制度；
4. CNG加气站无质量检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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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一）燃气相
对密度大于等于0.75的
燃气管道、调压装置和
燃具等设置在地下室、
半地下室、地下箱体及
其他密闭地下空间内；，
判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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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55009-2021

第2.2.7条：设置燃气设备、管道和燃具的场所不应存在燃气泄漏后聚集的条件。

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0.75的燃气管道、调压装置和燃具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半

地下室、地下箱体、地下综合管廊及其他地下空间内。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

6.6.2  调压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6  液化石油气和相对密度大于0.75燃气的调压装置不得设于地下室、半地下室内

和地下单独的箱体内。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户
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有
下列情形之一，不按规定
采取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
措施的，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燃气相对密度大于
等于 0.75 的燃气管道、
调压装置和燃具等设置在
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下
箱体及其他密闭地下空间
内； 

1. 地下室使用LPG
的；

1.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室
餐厅使用天然气，超过
150m2或75座位的；
2.高层建筑的一楼或裙
房饭店使用液化石油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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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二）燃气
引入管、立管、水平
干管设置在卫生间
内；，判定为重大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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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55009-2021
第5.3.4条：燃气引入管、立管、水平干管不应设置在卫生间内。
条文解释：第5.3.4条：一般情况下，引入管、立管和水平干管为多个燃气用户的连
接管道，相对用户支管来说，管径较大，重要程度较高。而大多卫生间环境潮湿，
燃气钢质管道在此环境下容易被腐蚀；通常该环境通风不良、比较私密，所以，一
旦燃气泄漏不易被发现。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
10.2.30  燃气支管宜明设。燃气支管不宜穿过起居室（厅）。敷设在起居室（厅）、
走道内的燃气管道不宜有接头。
    当穿过卫生间、阁楼或壁柜时，燃气管道应采用焊接连接（金属软管不得有接
头），并应设在钢套管内。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户
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有
下列情形之一，不按规定
采取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
措施的，判定为重大隐患：

（二）燃气引入
管、立管、水平
干管设置在卫生
间内； 

燃气管道未设
置在套管内：
1. 直接穿越卫
生间；
2. 穿越其他潮
湿环境的；

1. 设置在套管内，但套管有机械接头；
2. 设置在套管内，未采用钢套管；
3. 套管两端未封堵；
4. 设置在套管内，未采用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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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三）燃气
管道及附件、燃具设
置在卧室、旅馆建筑
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
息的房间内，判定为
重大隐患。



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户
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有
下列情形之一，不按规定
采取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
措施的，判定为重大隐患：

（三）燃气管道及附
件、燃具设置在卧室、
旅馆建筑客房等人员
居住和休息的房 
间内； 

1. 开放式厨房、客厅
等人员休息的房间内
设置燃气管道和设备
设施；

1. 通风不良的房间；
2. 暗厨房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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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四）使
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燃气燃烧器具、连
接管，判定为重大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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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安委[2023]3号

 二、突出重点分领域集中攻坚“

（四)深入排查整治餐饮企业“问题环境”等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3.有关部门单位发现餐饮企业使用禁止使用的 50kg“气液双相”气瓶、可调节出口压

力的调压器,对燃烧器具进行中压供气，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假冒伪劣的液化石油

气瓶、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紧急切断阀、调压器、连接软管、灶具等燃气具及配

件等的.....................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则，使用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和气瓶，

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使用年限已届满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等，并按照约

定期限支付燃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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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
1．59、69、72、TF-3 型防毒面具
2．ZH15 隔绝式化学氧自救器，一
氧化碳过滤式自救器
3．国家法律法规明令淘汰，不符合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不符合国
家安全、环保、能耗、水耗、质量
方面强制性标准，不符合国际环境
公约等要求的落后产品。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记

者陈炜伟、严赋憬）国家发

展改革委29日对外发布《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自2024年2月1日

起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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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22

第四条 国家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统一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统一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统一认证标志，统一收费标准。

第三十条 认证标志的式样由基本图案、认证种类标注组成，基本图案如下图：

基本图案中“CCC”为“中国强制性认证”的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的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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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件 款文件 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用
户进行安全检查时，发
现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按规定采取书面告知用
户整改等措施的，判定
为重大隐患：

（四）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
燃气燃烧器具、
连接管。

1. 使用无熄火保
护的燃具；
2. 使用直排式热
水器的；
3. 使用非燃气专
用的连接软管；

1. 燃具无3C质量认证；
2. 燃具使用超过8年的；
3. 嵌入式燃具下面的橱柜无通风孔的；
4 金属波纹软管的被覆层有局部损坏的；
5. 软管长度超过2m；
6. 软管穿墙、门窗的；
7. 软管使用插接式三通的；
8. 热水器无专用烟道，烟道伸出室外小
于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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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其他严重违反城镇燃气
经营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且存
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
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现实
危险，判定为重大隐患。

第十一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
执行。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管道
燃气
企业

1 跨区域敷设管道
第四条 

（一）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
气经营活动；

2 无双重预防机制
第四条 

（二）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三）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3 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第四条 
（四）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4 无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查制度
第四条 

（五）无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
查制度。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管道
燃气
企业

5

①门站的储气设施无压力超限报警功能；
②LNG储罐未设置两个液位计，或未设
置液位上、下限报警和连锁装置；
③LNG站的气化器出口管道上未设置安
全阀；
④气化器和加热器的出口未设置测温装
置，未与相关阀门连锁；

第五条 
（一）燃气储罐未设置压力、罐容或液位
显示等监测装置，或不具有超限报警功能； 

6

①门站或调压站无超压切断和超压放散
装置的；
②LNG站两个切断阀间的液相管道无安
全放散装置；
③LNG储罐进出液管无紧急切断阀，并
未与储罐液位控制连锁；

第五条 
（二）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
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
装置；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管道
燃气
企业

7 CNG、LNG供应站的卸车软管无拉
断阀的；

第五条 
（三）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装卸系统未设置防止装卸用管拉脱 
的联锁保护装置； 

8
门站、调压站、CNG减压橇体等
爆炸危险区域设置的防爆电气不
符合规范要求；

第五条
（四）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电
气、仪表装置，不具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
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管道
燃气
企业

9

①有人值守的场站内的撬
装设备内部无固定式可燃
气体报警器的；
②露天工艺区无燃气泄漏
检测仪器的；

第五条
（五）燃气厂站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达到爆炸下限 
20% 的燃气设施区域内建（构）筑物内，未设置固定式
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注：无人值守的调压橇内是否需要设置报警器（谈论）

10 中压及以上管道被占压的；
第六条 

 （一）在中压及以上地下燃气管线保护范围内，建有
占压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11

①埋地燃气管道穿越密闭
空间未设置套管的；
②套管为非连续的整体管
材的；

第六条 
（二）除确需穿过且已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外，输配管道
在排水管（沟）、供水管渠、热力管沟、电缆沟、城市
交通隧道、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
筑物内敷设； 

12 调压箱（柜）无超压切断
和超压放散装置的；

第六条
（三）调压装置未设置防止燃气出口压力超过下游压力
允许值的安全保护措施。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管道
燃气
企业

13
检测报告显示：末端检测
的加臭剂含量不符合规范
要求

第八条
燃气经营者供应不具有标准要求警示性臭味燃气的，判
定为重大隐患。

14 燃气管道穿越卫生间未采
取措施的

第九条 
（二）燃气引入管、立管、水平干管设置在卫生间内；

15
开放式厨房、客厅等人员
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内敷设
燃气管道的

第九条 
（三）燃气管道及附件、燃具设置在卧室、旅馆建筑客
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内； ； 

16
使用燃具无熄火保护、直
排式热水器、非燃气专用
的连接软管的

第九条
（四）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液化
石油
气企
业

1
①LPG瓶装供应站无资质；
②跨区域销售瓶装LPG的；
③无充装许可证的；

第四条 
（一）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
气经营活动；

2 无双重预防机制
第四条 

（二）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三）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3
①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②无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③无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第四条 
（四）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4 无LPG用户燃气随瓶安全检查制度的
第四条 

（五）无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
查制度。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液化
石油
气企
业

5 LPG充装站的储罐无压力、温度、液位
等超限报警功能（变送器）的；

第五条 
（一）燃气储罐未设置压力、罐容或液位
显示等监测装置，或不具有超限报警功能； 

6

①LPG储罐的进出液管道和气相管道无
紧急切断阀的；
②两个切断阀之间的液相管道无安全
放散装置的；
③充装间的灌装管道末端未设置安全
回流阀的；

第五条 
（二）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置防止
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动切断和放散
装置；

7 LPG充装站的卸车鹤管无拉断阀的；

第五条 
（三）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
油气装卸系统未设置防止装卸用管拉脱 
的联锁保护装置；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液化
石油
气企
业

8

卸车区、机泵间、灌装间、瓶库（配
送站）、储罐区、气化间、混气间等
爆炸危险区域设置的防爆电气不符合
规范要求。

第五条
（四）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
的电气、仪表装置，不具有与该区域爆炸
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9
卸车区、机泵间、灌装间、瓶库（配
送站）、储罐区、气化间、混期间等
区域和用气房间内无可燃气体报警器。

第五条
（五）燃气厂站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能
达到爆炸下限 20% 的燃气设施区域内建
（构）筑物内，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
度报警装置。

10 给本企业非自主注册的气瓶充气
第七条

（一）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

11 销售其他无经营许可单位的充装的瓶
装燃气

第七条
（二）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
装燃气；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液化
石油
气企
业

12 销售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
燃气；

第七条
（三）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
燃气。

13 检测报告显示：抽查气瓶的
加臭剂含量不符合规范要求

第八条
燃气经营者供应不具有标准要求警示性臭味燃气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14
告知地下室半地下室的用户：
不得使用瓶装LPG；且不得再
向其供气；

第九条 
（一）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 0.75 的燃气管道、调
压装置和燃具等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下箱
体及其他密闭地下空间内； 

15

告知用户不得使用：无熄火
保护的燃具、直排式热水器、
非燃气专用的连接软管；且
不得再向其供气；

第九条
（四）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1 ①加气站无经营许可证的；
②加气站无充装许可证的；

第四条 
（一）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
气经营活动；

2 无双重预防机制的；
第四条 

（二）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三）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3 ①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②无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第四条 
（四）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4 无充装前后对汽车天然气系统的安全检查制度
的；

第四条 
（五）无用户燃气设施的定期安全检
查制度。

5

① CNG的储气瓶组（井）总管无的压力表及超
压报警器的；
② 压缩机进气口、排气口无高、低压报警和高
压越限停机装置；
③LNG储罐无液位计和高液位报警器，或高液
位报警器未与进液管道紧急切断阀联锁的；

第五条 
（一）燃气储罐未设置压力、罐容或
液位显示等监测装置，或不具有超限
报警功能；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6

①CNG站的储气瓶组（井）、缓冲罐、排污罐、
回收罐等压力容器无安全放散装置的；
②CN站储气井的进、出气总管道未设置操作
用切断阀和紧急切断阀；
③LNG站的工艺系统两个切断阀之间的液相管
道无安全放散装置的；
潜液泵的出口管道上无全启封闭式安全阀和紧
急切断阀的；
④LNG储罐的安全阀少于2个的；
⑤储罐进出液管未设置紧急切断阀，未与储罐
液位控制连锁的；

第五条 
（二）燃气厂站内设备和管道未设
置防止系统压力参数超过限值的自
动切断和放散装置；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7 CNG子站的卸气柱、LNG加气站卸车管
道、加气机等设备无拉断阀的；

第五条 
（三）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液化
石油气装卸系统未设置防止装卸用管拉
脱 
的联锁保护装置； 

8

CNG的压缩机室（橇）、储气瓶组
（井），LNG储罐区、加注撬以及罩棚
内等爆炸危险区域设置的防爆电气不符
合规范要求。

第五条
（四）燃气厂站内设置在有爆炸危险环
境的电气、仪表装置，不具有与该区域
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性能；



重大隐患 判定标注

9
CNG的压缩机室（橇）、储气瓶组
（井），LNG储罐区、加注撬以及加气
机上方等区域无可燃气体报警器；

第五条
（五）燃气厂站内可燃气体泄漏浓度可
能达到爆炸下限 20% 的燃气设施区域内
建（构）筑物内，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
体浓度报警装置。

10

①检测报告显示：末端检测的加臭剂含
量不符合规范要求的；
②CNG母站和常规站、LNG站向自有食
堂、热水炉、锅炉供气的系统；
③LNG站的BOG系统向城镇燃气管网供
气的系统，未进行加臭的；

第八条
燃气经营者供应不具有标准要求警示性
臭味燃气的，判定为重大隐患。

注：LNG站给汽车加气不用加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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